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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节    多项式函数 





一、定义 



h1(x) = f (x) + g(x) , 

h2(x) = f (x) g(x) , 

那么 

h1( ) = f ( ) + g( ) , 

h2( ) = f ( ) g( ) , 

因为 x 在与数域 P 中的数进行运算时适合与 

数的运算相同的运算规律，所以容易得： 

如果 



二、性质 

定理 7 (余数定理)   用一次多项式 x - 去除 

多项式  f (x) ，所得的余式是一个常数，这个常数 

等于函数值 f () . 

若 f (x) 在x =  时函数值 f ( )=0,则 称为 f (x) 的一个根或零点. 

推论     是 f (x) 的根的充分必要条件 ( x - ) | f (x) . 



的根，若是，它是几重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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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上面得出，每个多项式函数都可以由一个多项式来定义. 

不同的多项式会不会定义出相同的函数呢？ 

是否可能有 f (x)  g(x) , 

而对于 P 中所有的数  都有 f ( ) = g( ) ？ 

由定理8不难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否定的回答. 

定理 9    如果多项式 f (x) , g(x) 的次数都不超过 n ， 

而它们对 n + 1 个不同的数 1 ,2 , … ,n+1有相同的值,即 

f (i ) = g(i )   i = 1 , 2 , … , n + 1 , 

那么             f (x) = g(x) . 



因为数域 P 中有无穷多个数，所以定理9说明了， 

不同的多项式定义的函数也不相同. 

若两个多项式定义相同的函数，就称为恒等，上面的 

结论表明，多项式的恒等与多项式相等实际上是一致的. 

换句话说，数域上的多项式既可以作为形式表达式 

来处理，也可以作为函数来处理. 但是应该指出,考虑到 

今后的应用与推广，多项式看成形式表达式要方便些. 





小结和作业 

1.7  多项式函数 

1.请叙述余数定理以及 是 f (x) 的根的充要条件？ 

2.请叙述定理8的内容？谈谈定理9的意义何在？ 

3.作业见学习通. 


